
1

环境税对高污染行业的影响研究

——以湖南邵阳高 COD 排放行业为例
*1

林思宇 石磊 马中 文扬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针对开征环境税对高污染行业的影响，选取湖南省邵阳市为研究区域，以 COD 排放为例，选择了 COD

排放量最多的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调查各行业的废水治理成本。通过

调查发现行业平均治理成本差别较大，从 1.55 元/kg 到 8.11 元/kg，调查时点区域排污费收费标准 0.7 元/kg，相

比行业平均治理成本太低，就几乎不具有激励减排的功能，同时也不具备筹集环境治理资金的功能。通过分析湖南

邵阳高 COD 排放行业征收环境税的影响发现，无论基于行业废水平均治理成本制定环境保护税税率，还是考虑边际

治理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制定环境保护税税率，对行业大部分企业利税影响率均小于 5%。而且基于行业治理成本征税，

有利于淘汰行业中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促进行业整体资源优化配置，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对于推动

供给侧改革，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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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方面的相关研究是环境税最初的理论来源，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是市场活动的外部性，外部成本内部化是解决

污染问题的高效路径
［1～4］

。此后，在 Pigou 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
［5～8］

。如 Tullock 等
［9，10］

学

者研究水资源保护时，曾经使用“超额收益”来研究和分析该观点，之后开始了一系列对环境税影响进行分析的研究。随后 Carraro
［11］

提出了就业的红利理论，指出在征收环境税以后不仅可以防止环境污染进一步恶化，还能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居民就业率。

Mooij
［12］

在研究中归纳了这些学者的假说，波兰学者 Budzinsk
［13］

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出了分配双重红利，他认为征收环境税除

了双重红利以外，还可以提高居民的收入，使得社会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合理。

此外，欧美等西方国家对污水税的研究较早，所以研究成果也较多
［14，15］

，但是污水税的研究大多是放入环境税的范围内进

行研究，并没有单独进行研究的理论成果。在我国，对废水排放征税还未实行，而水污染收费制度存在不少缺陷
［16，17］

，因此，

国内学者对污水税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和吸收其他发达国家征收污水税的经验
［18～22］

，但对我国污水税税制进行探讨，多数是在税

率的制定领域
［23，24］

。在污水税税率设定方面的影响研究很丰富，但是没有从实证角度，立足于污染者付费的角度，采用全成本

定价对税率进行确定，本文在进行分析的时候指出合理的环境税税率思路应该是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是污染者承担全部治理

成本，并且利用企业调查法，在实证层面上分析了基于治理成本制定的环境税对排污企业的影响，并考虑排放标准趋严，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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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成本提高的可能性，设置不同税率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影响进行分析，为我国开征环境税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1.1 分析基本思路

分析环境税对工业行业企业的影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小问题:首先，工业企业目前实际治理成本是多少；其次，现有的排

污费是否具有激励效应；再次，对工业企业征收环境税会有何种影响。企业实际治理成本的核算主要包括 3 个组成部分:企业污

水处理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资成本、污水处理管网建设成本以及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成本；而现有征收的排污费是否具有激励效

应，则包含了现行的征收标准和排放标准是否符合将负外部性完全内部化的要求，这同时也涉及到排污费在企业成本中的占比

问题，对工业企业征收环境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核算依据行业治理成本征收环境税对企业的利润影响率来分析。

1.2 研究区域与高污染行业选取

以 COD 为例，调查工业行业废水治理成本，案例选取我国中部地区湖南省邵阳市为研究区域，邵阳市位于湖南省的中部偏

西南地区，是湖南省的老工业基地。2014 年邵阳市工业增加值 407.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9%，占 GDP 的比重为 32.3%，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35.4%；工业企业利税总额 133.38 亿元，比上年增长 9.3%。2014 年邵阳市工业用水总量为 12945.84 万 t，废

水排放总量为 6716.89 万 t，重复用水量 3706.77 万 t，重复利用率 28.63%，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9004.50t，其中，

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个行业排放量最多，依次为 1670.34、1538.98、1173.58t，

占工业总排放量的比重分别为 18.55%、17.09%、13.03%，3 个行业 COD 总排放量占地区工业 COD 总排放量的 48.67%，选取这 3

个行业具有一定代表性。

表 1 全国及地区排名前三行业 COD 排放情况①2

地区排放情况 全国排放情况

地区 COD

排放排名
行业

COD排放量

（t）

COD 排放

占比（％）

全国 COD

排放排名
行业

COD 排放量

（t）

COD 排放

占比（％）

1 造纸及纸制品业 1 670.34 18.55 1 造纸及纸制品业 478 190 22.18

2 农副食品加工业 1 538.98 17.09 2 农副食品加工业 440 584 20.43

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 173.58 13.03 3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35 976 15.58

2 ①数据来源: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邵阳市排放量根据相关数据推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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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4 382.9 48.67 1 254 750 58.19

在全国层面上，2014 年工业行业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最多的是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排放量分别为 478190、440584、335976、239410、187102t，占工业 COD 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22.18%、20.43%、15.58%，

与邵阳市工业行业 COD 排放排名情况一致，选取行业 COD 总排放量占全国工业 COD 总排放量的 58.19%，因此在全国层面上选取

的 3 个行业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同时，选取 3 个行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各行业产值分别占据工业增加值的

8.89%、4.65%、4.13%
①3
，3个行业产值总和占地区工业总产值的 17.67%。此次调查共抽取了 3个行业 37 家企业的数据，具体情

况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调查行业企业数与抽样比

行业 调查企业数行业企业总数抽样比（％）

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企业 16 45 35.56

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 9 77 11.6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2 54 22.22

各行业抽样比均在 10%以上，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各行业的废水治理成本分析如下。

1.3 工业废水治理成本构成

通过 COD 处理的建设成本折旧与年运行成本相加得到 COD 年总治理成本，再将总治理成本除以 COD 削减量得到企业的单位

COD 治理成本，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C 平均为单位 COD 治理成本；C 建设为建设成本，即为污水处理设施与管道初始投资的折旧分摊值；C 运行为年运行成本，即

为污水处理相关的年度运行成本；Q为年度 COD 削减量。

2 案例区域行业治理成本与排污费比较分析

调查企业均为达标企业，按照财务报表投资成本与运行成本加总的核算方法，对企业单位达标治理成本进行了核算，工业

3 ①数据来源: 邵阳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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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污水治理成本主要通过企业调查得到，行业平均治理成本通过算数平均的办法得到，计算结果如图 1 所示。

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一直是工业各行业中的用水和排水大户，在纸制品生产中，制浆和抄纸都会产生废水，尤其以制浆产

生的洗涤废水污染物浓度最高，处理最为复杂。此次调查的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企业中，化学需氧量产生浓度大概在 300～

2000mg/L 之间，主要是由于原料和生产工艺的差别因而废水浓度有差异，但与以往研究中的污染物产生浓度大致保持一致，调

查的 16 个企业中，治理成本最高的企业达到 3.93 元/kg，最低的企业为 0.28 元/kg，平均治理成本为 1.55 元/kg。调查区域排

污收费标准为 0.7 元/kg，而所调查企业的平均单位达标治理成本为 1.55 元/kg，费率标准低于企业单位治理成本的平均水平。

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仅有 18.75%的企业愿意主动进行污染治理，剩余 81.25%的企业由于排污收费成本低于治理总成本，他

们会选择上缴排污费而不会主动承担污染物削减工作。

农副食品加工业废水主要来自原料清洗、生产以及成形工段，产生的废水悬浮物多，油脂含量高，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

量浓度也比较高。此次调查的造纸企业中，化学需氧量产生浓度大概在 150～1300mg/L 之间，调查的 9 个企业中，治理成本最

高的企业达到 5.00 元/kg，最低的企业为 0.56 元/kg，平均治理成本为 2.50 元/kg。调查区域排污收费标准为 0.7 元/kg，而所

调查企业的平均单位达标治理成本为 2.50 元/kg，费率标准低于企业单位治理成本的平均水平。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仅有

11.11%的企业愿意主动进行污染治理，剩余 88.89%的企业由于排污收费成本低于治理总成本，他们会选择上缴排污费而不会主

动承担污染物削减工作。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水。其基本特征包括:成分复杂，副产物多；废水中污染物含量高；有

毒有害物质多；生物难降解物质多；废水色度高等。调查的化工企业中，化学需氧量处理成本最高的企业达到 21.01 元/kg，最

低的企业为 1.28 元/kg，平均治理成本为 8.11 元/kg。调查区域排污收费标准为 0.7 元/kg，而所调查企业的平均单位达标治理

成本为 8.11 元/kg，费率标准明显低于该行业所有调查企业的治理成本。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所有企业会选择上缴排污费

而不会主动承担污染物削减工作。

综合各行业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调查行业平均治理成本差别较大，邵阳市的污水排污费的收费标准仍旧采用国家规定的

0.7 元/污染当量的收费标准，远远低于调查时点各行业平均治理成本，由于标准太低，就几乎不具有激励减排的功能，同时也

不具备筹集治理资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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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影响分析

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污水排污费的收费标准应该大于等于环境无退化的污染治理成本，才能促使污染者治理污染，或者

足额支付污染治理成本。现行的污水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制定没有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污水排污费标准远低于环境无退化的治

理成本，过低的收费标准不可能刺激排污者主动治污。

本文拟用利润影响率来分析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的影响，综合世界银行研究报告
［28］

，考虑我国经贸委和建设部研究实际

情况，高耗水工业的水费支出占总产值 2.5%左右时，是企业可以承受的，经折算，当环境保护税占企业利润的比重＜5%，企业

是可以承受的。

3.1 基于行业平均治理成本征税

假设把环境保护税的征税标准提高到根据各行业加权计算的平均治理成本，以此作为环境保护税对工业排放源征收，通过

计算利润影响率，也即企业应缴纳环境保护税占企业利润的比重，分析对企业的影响。

表 3 按现有行业治理成本征税对企业的影响

行业
利润影响

率（％）

企业数

（个）

利润 （万

元）

利润比重

（%）

COD 年排放

量（万 t）

COD 比重

(%)

环境保护

税 （万元）

环境保护

税 比重

（％）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

＜5 12 10 056.52 95.22 0.104 66.55 161.23 66.55

＞5 4 504.61 4.78 0.052 33.45 81.06 33.45

农副食品加工业 ＜5 9 12 192.13 100 0.007 100 16.45 1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 8 4 593.17 67.29 0.007 3.09 54.72 3.09

＞5 4 2 232.72 32.71 0.211 96.91 1 713.77 96.91

由表 3 中可以看出，当按照现有平均行业治理成本征税时，对各行业企业的影响。

对造纸及纸制品行业而言，75%企业的利润影响率＜5%，这部分企业利润占整个行业总额的 95.22%，应该缴纳环境保护税为

161.23 万元，占整个行业应缴环境保护税总额的 66.55%，对于整个行业而言，环境保护税影响率较小的企业占绝大多数。利润

影响率＞5%的企业只占 25%，该部分企业 COD 排放量占比 33.45%，利润占比 4.78%，COD 排放占比为产值占比的 7倍。说明环境

税纳税负担较重的企业产能较低、污染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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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副食品加工行业而言，征收环境保护税后，100%的企业的利润影响率＜5%，这说明以现有行业平均治理成本开征环境

保护税，对整个行业的企业影响都不大，整个行业的企业都是可以承担的。

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而言，2/3 的企业的利润影响率＜5%，这部分企业的利润占整个行业的 67.29%，应该缴纳的

环境保护税仅占整个行业的 3.09%，这说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集中在少数企业，开征环境保护税行业内大

部分企业都是可以承受的，行业中高污染企业要么选择技术进步，污染减排，要么选择退出该行业，不管高污染企业是何种选

择，均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

这说明基于行业治理成本征税，有利于淘汰行业中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促进行业整体资源优化配置，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整

个行业的发展。

3.2 考虑边际治理成本提高的情况

考虑到排放标准趋严，边际废水治理成本提高，假设按照现有行业平均治理成本的基础上提高 50%的税率征收环境保护税，

相应对各行业企业的影响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提高环境保护税税率对企业的影响

行业
利润影响

率 （%）

企业数

（个）

利润 （万

元）

利润比重

（%）

COD 年排放

量（万 t）

COD 比重

(%)

环境保护

税 （万元）

环境保护

税 比重

（％）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

＜5 9 12 224.02 90.5 0.08 51.11 186.15 51.11

＞5 7 1 282.91 9.5 0.076 48.89 178.06 48.89

农副食品加工业 ＜5 9 12 192.13 100 0.007 100 24.68 100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5 7 3 789.76 55.52 0.002 0.88 23.48 0.88

＞5 5 3 036.12 44.48 0.216 99.12 2 630.36 99.12

对造纸及纸制品行业而言，56.25%企业的利润影响率＜5%，这部分企业利润占整个行业总额的 90.50%，应缴纳环境保护税

占比为 51.11%。征收环境保护税对污染高，利润低的企业影响较大，对利润高，污染小的企业影响不大，因此环境保护税有利

于淘汰高污染企业，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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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副食品加工行业而言，征收环境保护税后，100%的企业的利润影响率＜5%，这说明即使提高环境保护税税率，对整个

行业的企业影响都不大，整个行业的企业都是可以承担的。

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而言，58.33%的企业的利润影响率＜5%，这部分企业的利润占整个行业的 55.52%，应该缴纳

的环境保护税仅占整个行业的 0.88%，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集中在少数企业，开征环境保护税行业内大部分

企业都是可以承受的，行业中高污染企业要么选择技术进步，污染减排，要么选择退出该行业，不管高污染企业是何种选择，

均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提高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标准，大部分行业中利润影响率较小的企业占绝大多数，并且这部分影

响较小的企业的产值和利润占比都很高，总排放量占比却很低，这也证明了征收工业环境保护税企业不仅仅是可以承担的，还

有助于淘汰行业中污染较重的这部分落后产能，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是有利的。

4 结论

本研究选取邵阳市为案例区域，选择全国及地区 COD 排放量最高的 3 个行业进行重点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排污费

标准较低，远远低于调查各行业平均治理成本，不足达到环境改善相关要求。(2)行业废水治理成本是制定工业环境保护税税率

的基础。通过高污染行业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治理成本在行业与行业之间有差别。由于污水性质不同，各行业、各地区排放

标准有差异，地区间经济社会条件、环境容量亦不相同，环境保护税征收标准应当因地因行业制定。(3)考虑到政策执行的可操

作性，如果按照行业废水平均治理成本制定环境保护税税率，并考虑排放标准趋严，废水治理成本提高的可能性，分别设置按

照现有平均治理成本以及单位治理成本提高两种情景，分析不同情景下环境保护税征收对企业利税的影响，发现开征环境保护

税有利于淘汰行业中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促进行业整体资源优化配置，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对于推动供给侧改

革，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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